
证券代码:000693� � � �证券简称:ST华泽 公告编号:2016-082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递交的《通知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７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

东王辉、王涛递交的深圳中融丝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致王辉女士、王涛先生的《通知函》，具体内容

如下：

“现

ＳＴ

华泽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公司股票延期复

牌的议案》中议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将由我司主导进行，同时我司也将主导解决陕西星王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对

ＳＴ

华泽的资金占用问题及贵方应向

ＳＴ

华泽作出的股份补偿问题。 本公司主导相关事项的意向和行

为，不会刻意造成对其他债权人的不利影响。

本通知函只具有意向性， 不构成对我司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具体相关细节由相关各方另行协商确

定。”

上述事项对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解决公司资金占用问题以及股份补偿问题具有重大影响。但该通

知函只具有意向性，事项进展具有不确定性。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督促

控股股东尽快解决上述相关问题，并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716� � � �证券简称:黑芝麻 公告编号:2016-040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2016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以书面直接送达、电子邮

件或电话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9

名

,

实现出席并参加表决的董事

9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

审议表决

,

形成了本次会议的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在荆门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和产业经营需要

,

为进一步加强与湖北省荆门市政府的战略合作

,

董事会同意公司

以

1

亿元人民币的自有资金在湖北省荆门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

并以拟成立的全资子公司为平台

,

整合当

地富硒食品产业、挖掘和利用当地丰富的富硒食品资源

,

加快公司富硒产业的发展。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有关详情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登载的相关公告内容。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并予以办理解锁的议案》

经审核

,

董事会认为公司《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

(

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

)

第一个解锁

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

根据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

董事会同意

:

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

为符合解锁条件的

107

名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

176.10

万股可解锁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锁手续。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有关详情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登载的相关公告内容。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规定

,

已离职的激励对象不再符合激励条件

,

由于李强、张绍镇、唐敏、王强、王斌

和何如文等

6

名激励对象已离职

,

不再符合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条件

,

公司应回购前述激励对象持有的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考核办法的规定

,

各解锁期内激励对象个人的绩效考核不合格

(

考核分低于

70

分

)

的

,

其所持的本解锁期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公司回购

,

由于韩俊、余维强、吴信等

3

名

激励对象

2015

年度的个人绩效考核均不合格

,

公司应回购前述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锁期未获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

据此董事会同意

:

由公司回购上述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共

49

万

(

其中离职的激励对象合计持

有

40

万股、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的激励对象本期未获解锁股份合计

9

万股

)

股限制性股票并进行注销

,

回购价

格为

7.85

元

/

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有关详情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登载的相关公告内容。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经

2016

年

3

月

1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根据股权激励计划向

24

名

激励对象授予预留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75

万股

,

公司的注册资本和总股本由此相应增加

;

同时根据本次会议第

三项决议

,

公司将回购注销

49

万股限制性股票

,

公司的注册资本和总股本由此相应减少

,

经前述变化后

,

公司

的注册资本和总股本分别由此前的

318,542,222

元和

318,542,222

股变化为

318,802,222

元和

318,802,222

股

,

公

司需根据注册资本和总股本的变化情况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内容。

据此

,

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章程》的以下内容进行修改

:

章程条款序号 公司章程原内容 修改后的章程内容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１８

，

５４２

，

２２２

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１８

，

８０２

，

２２２

元。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３１８

，

５４２

，

２２２

股；公司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

３１８

，

５４２

，

２２２

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３１８

，

８０２

，

２２２

股；公司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

３１８

，

８０２

，

２２２

股。

公司第八届董事第二次会议和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实施股权激励

计划的相关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授予和解锁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向证券交易所提

出授予和解锁申请、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

登记等。因此

,

本次修改《公司章程》已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

本议案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有关详情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登载的相关公告内容。

备查文件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716� � � �证券简称:黑芝麻 公告编号:2016-041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2016年第四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第八届监事会

2016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

(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以书面直接送达、电

子邮件或电话的方式通知全体监事。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汉荣先生主持

,

应出席会议的监事三名

,

实际

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监事三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

审议表决

,

形成了本次会议的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在荆门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和产业经营需要

,

监事会同意公司以

1

亿元人民币的自有资金在湖北省荆门市投

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

以整合当地富硒食品产业、挖掘和利用当地丰富的富硒食品资源

,

加快公司富硒产业的

发展。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有关详情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登载的相关公告内容。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并予以办理解锁的议案》

经核查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

(

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

)

第一个解锁

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

可按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和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

为符合解锁条件

的激励对象办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锁手续。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有关详情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登载的相关公告内容。

三、审议通过《关于核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

以及《公司章程》、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

对公司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第一期解锁的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行了核查

,

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

1

、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等法律法规规定的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

,

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

未发生股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解锁

的情形

;

2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

认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已满足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

件

(

包括公司整体业绩条件与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条件等

),

其作为公司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

合法、有效

;

3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解锁安排

(

包括解锁期限、解锁条件等事项

)

未违反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经核查

,

本次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

首次授予的

116

名激励对象中

,

除

6

名

激励对象因离职原因丧失股权激励资格、

3

名激励对象因

2015

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第一期限制性股票

不得解锁外

,

其余

107

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

,

满足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

,

同意

公司为其办理解锁事宜。

有关详情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登载的相关公告内容。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规定

,

已离职的激励对象不再符合激励条件

,

由于李强、张绍镇、唐敏、王强、王斌

和何如文等

6

名激励对象已离职

,

不再符合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条件

,

公司应回购前述激励对象持有的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考核办法的规定

,

各解锁期内激励对象个人的绩效考核不合格

(

考核分低于

70

分

)

的

,

其所持的本解锁期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公司回购

,

由于韩俊、余维强、吴信等

3

名

激励对象

2015

年度的个人绩效考核均不合格

,

公司应回购前述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锁期未获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

监事会同意

:

由公司回购上述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合计

49

万

(

其中离职的激励对象合计持有

40

万股、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的激励对象本期未获解锁股份合计

9

万股

)

股限制性股票并进行注销

,

回购价格

为

7.85

元

/

股。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有关详情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登载的相关公告内容。

备查文件

: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2016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716� � � �证券简称:黑芝麻 公告编号:� 2016-042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五次临

时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在荆门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1

亿元人民币

在湖北省荆门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和业务发展需要

,

为进一步落实与荆门市政府签订的战略合作

,

以当地丰

富的富硒农产品发展公司的富硒食品产业

,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10,000

万元人民币在湖北省荆门市投资设立

全资子公司

(

以下简称“本次对外投资”

),

拟设立的子公司暂定名为“荆门市我家庄园农业有限公司”

(

最终名

称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为准

)

。

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

,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拟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

:

荆门市我家庄园农业有限公司

2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3

、法定代表人

:

李文杰

4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5

、注册地址

:

湖北省荆门市

6

、经营范围

:

对农产品加工项目的投资

,

粮食收购

,

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批发兼零售

,

农副产品与禽畜销

售

,

农产品种植及销售

,

农牧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服务

,

货物包装、搬运、装卸、仓储、配送、运输代理服务

,

进

出口贸易

,

农贸市场的开发与经营。

以上信息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核准为准。

三、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公司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

主要目的是

:

按照公司的发展战略

,

富硒食品产业是公司未来重点发展

的产业。而湖北省荆门市是我国著名的富硒地区和重要的农业产区

,

当地的农产品产量高、质量优

,

且富含硒

元素

,

是发展富硒食品产业的理想地区

,

并且荆门市对公司在当地发展富硒食品产业给予大力支持。公司拟

以新投资的全资子公司为平台

,

进一步落实公司与荆门市政府的战略合作

,

通过产业整合和充分利用当地的

富硒农业资源

,

加快公司富硒产业的发展。

四、本次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本项投资尚处于筹备阶段

,

短时间内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2016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716� � � �证券简称:黑芝麻 公告编号:2016-043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

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成就

,

第一期可解锁的激励对象共

107

名

,

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

176.10

万股

,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5515%

。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五次临

时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

2016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

,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

条件成就的议案》

,

同意公司按《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

(

以下简称

“股权激励计划”

)

的有关规定

,

为符合解锁条件的

107

名激励对象申请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并上市流通

,

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

一

)

股权激励计划的审批情况

1

、

2014

年

11

月

2

日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事项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

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

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

2

、

2014

年

11

月

24

日

,

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获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3

、

2015

年

3

月

6

日

,

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通过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的议案》、《股

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草案

)

的议案》。

(

二

)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情况

1

、

2015

年

3

月

6

日

,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

分别审议通过《关于

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确定公司本次限制

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15

年

3

月

20

日

,

授予价格为

7.91

元

/

股

,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为

118

人

,

授予的股票数量合计

为

664

万股。

2

、

2015

年

3

月

13

日

,

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

2015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

2015

年第一次临时

会议

,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调整限制性股票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

同意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激励对象人数由

118

名调整为

117

名

,

授予股票数量由

664

万股调整为

659

万股。

3

、在缴交股票认购款期间

,

激励对象崔彩芸因其个人原因放弃认购其获授的

2

万股限制性股票

,

因此公

司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

117

名调整为

116

名

,

授予的股票数量由

659

万股调整为

657

万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监事会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

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确认

;

公司聘请了上海市锦天城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公司聘请了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本次向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认购情况进了行验资。

4

、

2015

年

4

月

7

日

,

公司的限制性股票首期授予完成。公司本次实际向共

116

名激励对象授予合计

657

万

股限制性股票。

(

三

)

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

公司预留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79

万股

,

该预留的限制性股票应于首次授予完

成后一年内授出

,

具体授予情况如下

:

1

、

2016

年

3

月

1

日

,

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

2016

年第一次临时

会议

,

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事项

,

决定向

26

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的

限制性股票

,

确定的授予日为

2016

年

3

月

1

日

,

授予价格为

7.41

元

/

股

,

授予数量为

79

万股。

2

、在激励对象缴交认购资金的过程中

,

刘金龙、王红伟两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本次获

授预留的限制性股票的权利

,

由此减少授予股份

4.00

万股

,

因此

,

公司本次授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

由

26

名调整为

24

名

,

授予的股票数量由

79

万股调整为

75

万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

有效

,

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确认

;

公司聘请了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

公司聘请了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本次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认

购情况进行了验资。

2

、

2016

年

4

月

19

日

,

公司的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公司本次实际向共

24

名激励对象授予合计

75

万股

预留限制性股票。

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达成情况的说明

(

一

)

锁定期已届满

公司的激励计划有效期为

48

个月

,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所有限制性股票解锁或回购注销完毕之

日止。在授予日后

12

个月为标的股票锁定期

,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持有的标的股票将被锁定且不得以

任何形式转让

,

锁定期满后为解锁期。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期及各期解锁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解锁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二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三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４０％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日期为

2015

年

4

月

7

日

,

截止

2016

年

4

月

6

日限制性股票的第一次锁定期

已届满。

(

二

)

解锁条件已成就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理办法》

(

以下简称“考核办法”

)

的

有关规定

,

激励对象申请对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进行第一次解锁

,

必须同时满足相关条件

,

具体的解锁条件及成

就情况如下

:

解锁条件 解锁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１

、公司未发生以下

任一情形：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

定意见或者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

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个人未

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

员；

公司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锁条

件。

（

２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

政处罚；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情形；

（

４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３

、 公司业绩考核达标：

按股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分

年度进行业绩考核，其

中第一期解锁的业绩

条件为：

（

１

）以

２０１４

年公司营业收入（食品业）为基数，

２０１５

年营业收

入（食品业）增长率不低于

３０％

；

２０１５

年度经审计确认的食品业营业收入为

１

，

３７５

，

９０３

，

８４８．

元，

２０１４

年度经审计确认的食品业营业收

入为

１

，

０５０

，

５６８

，

８００．３

元，

２０１５

年食品业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率为

３０．９７％

，达成考核指标。

（

２

）

２０１５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１５

，

０００

万

元。

２０１５

年经审计确认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１５４

，

７１２

，

２５１．７９

元，达成考核指标。

４

、激励对象个人绩

效考核

根据《考核办理办法》，激励对象个人的年度绩效考核结果

达到

７０

分（含

７０

分）及以上的，则当年达到解锁条件，可以申

请当年限制性股票的解锁。若考核低于

７０

分的，则考核期的

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回购注销。

２０１５

年， 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

除

６

人因离职不具备解锁条件、

３

人因

２０１５

年度个

人绩效考核不合格本期不得解锁外，其他

１０７

名激

励对象绩效考核等级均达到

７０

分以上， 满足解锁

条件。

综上所述

,

董事会认为公司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

根据

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

同意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办理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的

相关事宜。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

在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

,

公司未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以及其他

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

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三、首期股权激励第一期解锁可解锁激励对象及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考核办法的规定

,

以及考核结果、激励对象的离职情况

,

本次

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107

人

,

合计数量为

176.10

万股

,

具体如下

:

姓名 职务

持有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剩余未解锁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龙耐坚 副董事长、董秘、副总裁

２３．００ ６．９ １６．１０

陆振猷 董事、总工程师

２３．００ ６．９ １６．１０

李文杰 董事、事业部总经理

１５．００ ４．５ １０．５０

胡 泊 总裁

２０．００ ６．０ １４．００

李维昌 副总裁

３０．００ ９．０ ２１．００

覃旦武 副总裁

１０．００ ３．０ ７．００

中层管理人员及公司认定的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１０１

人）

４６６．００ １３９．８ ３２６．２０

合计

５

，

８７０

，

０００ １

，

７６１

，

０００ ４

，

１０９

，

０００

说明

:

1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6

日以每

10

股派

0.60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实施了

2014

年度利润分配

,

激励对象获授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同步实施了分派。

2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激励对象中的董事、高管人员

(

龙耐坚、陆振猷、李文杰、胡泊、

李维昌、覃旦武

)

所持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

,

其所持股份总数的

25%

为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

,

剩余

75%

股份

将继续锁定。

3

、国家法律法规对公司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禁售期有规定的

,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核查意见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后认为

:

1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116

名激励对象中

,

除

3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

其所持第一期限制性股票不予解锁、

6

名激励对象因已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外

,

其余

107

名激励对象可办

理第一期解锁。

2

、本次可解锁的

107

名位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备忘录

?1-

3?

号》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等有关规定。

3

、本次可解锁的

107

名位激励对象在

2015

年度的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均达到

?70?

分及以上

,

根据《南方黑

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107

位激励对象

2015

年度的个人绩效考核达标。

4

、本次可解锁的

107

名位激励对象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其他解锁条件

,

可

解锁的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

5

、本次可解锁的

107

名位激励对象本次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的规定。

综上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一致同意给予

107

名激励对象在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

个解锁期内解锁。

五、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经对《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

(

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

)

、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考核办法

(

草案

)

》

(

以下简称“考核办法”

)

规定的解锁条

件和相关指标完成情况进行全面的核查

,

一致认为

:

1

、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等法律法规规定的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

,

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

未发生股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解锁

的情形

;

2

、独立董事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

认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已满足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

条件

(

包括公司整体业绩条件与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条件等

),

其作为公司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

格合法、有效

;

3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解锁安排

(

包括解锁期限、解锁条件等事项

)

未违反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

,

我们认为公司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

我们同意公司按有关规定对

第一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给予办理解锁手续。

六、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

(

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

)

第一个解锁

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

可按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和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

为符合解锁条件

的激励对象办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锁手续。

七、律师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公司已履行了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现阶段需要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

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

1-3

号》

及《股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中规定的本次解锁的各项条件已满足

,

尚待

由公司统一办理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事宜。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2016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

3

、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

4

、 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解锁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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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

2016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

,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等相关事项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

、

2014

年

11

月

2

日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

南方

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

)

及

其相关事项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

2

、

2014

年

11

月

24

日

,

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

3

、

2015

年

3

月

6

日

,

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审议〈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草案

)

〉的议案》。

4

、

2015

年

3

月

6

日

,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

分别审议通过《关于

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

发表了独立意见

;

监事会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确认。

5

、

2015

年

4

月

7

日

,

公司的限制性股票首期授予完成。

二、本次已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原因、数量及价格

(

一

)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1

、公司按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了

116

名激励对象合计

657

万股限制性股票

,

并于

2015

年

4

月

7

日完成授

予。根据股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

在激励期内

,

激励对象因辞职或被公司除名等原因离职的

,

已离职的激励

对象已不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条件

,

其所持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应由公司回购注销。经对

已授予的

116

名激励对象进行核查确认

,

其中有

5

名激励对象因自动辞职而离职

,

有

1

名激励对象因被公司除

名而离职

,

前述

6

名激励对象所持尚未解锁的合计

40

万股限制性股票应由公司全部回购注销。

2

、按照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和股权激励考核管理办法的规定

,

在各解锁期若激励对象个人的绩效考核不

合格

(

考核分低于

70

分

)

的

,

当期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由于韩俊、余维强、吴信

3

名激励对

象

2015

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因此前述

3

名激励对象所持的第一期未获解锁的合计

9

万股股份也将由公

司回购注销。

综上所述

,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

49

万股

,

占首次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7.6103%,

占目前公

司总股本的

0.1535%

。根据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

,

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

二

)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7.85

元

/

股。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

若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后

,

公司发生派发现金红利、送红股、公积金转

增股本 或配股等影响公司总股本数量或公司股票价格应进行除权、除息处理的情况时

,

公司对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公司在

2015

年

6

月

26

日实施了

2014

年度利润分配

,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

利

0.60

元

,

据此因公司派息

,

回购价格按如下方法进行调整

:

P=P0

﹣

V

其中

:P

为本次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P>1,P0

为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或本次调整前的每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V

为每股的派息额。

根据上述计算

,

本次回购价格为

7.85

元

/

股。

(

三

)

本次回购资金及回购后的总股本

1

、本次拟用于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总额为

3,846,500

元

,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2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

公司股份数总将由

319,292,222

股变更为

318,802,222

股。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三、回购后股权结构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

）（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股）

９６

，

８０２

，

６７２ ３０．３２％ －４９０

，

０００ ９６

，

３１２

，

６７２ ３０．２１％

０１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２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８．３０％ － ２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８．３１％

０２

股权激励限售股

７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２．２９％ －４９０

，

０００ ６

，

８３０

，

０００ ２．１４％

０３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６１

，

０３２

，

１２９ １９．１１％ － ６１

，

０３２

，

１２９ １９．１４％

０４

高管锁定股

９０８

，

７７５ ０．２８％ － ９０８

，

７７５ ０．２９％

０６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１

，

０４１

，

７６８ ０．３３％ － １

，

０４１

，

７６８ ０．３３％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２２２

，

４８９

，

５５０ ６９．６８％ － ２２２

，

４８９

，

５５０ ６９．７９％

其中未托管股数

－ － － － －

三、总股本

３１９

，

２９２

，

２２２ － －４９０

，

０００ ３１８

，

８０２

，

２２２ １００％

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

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

,

尽力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

五、独立董事意见

因部分激励对象已不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条件

,

公司本次拟对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

象所持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

我们认真核查了相关情况

,

一致认为

:

1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有关规定

:

“激励对象因自动辞职、被公司裁员而离职的

,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

由公司回购注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有

5

名激励对象因自动辞职离职、有

1

名激励对象被公司除名离职

,

前述激励对象已不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条件

,

其所持尚末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应由公司回购注销。 董事会决定对因辞职或被除名而离职的共

6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合计

40

万

股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全部进行回购注销的行为

,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

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

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权益。

2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考核办法的规定

,

各解锁期内激励对象个人的绩效考核不合格

(

考核分低于

70

分

)

的

,

其所持的本解锁期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公司回购

,

由于韩俊、余维强、吴信等

3

名激励对象

2015

年

度的个人绩效考核均不合格

,

公司应回购注销前述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锁期未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董事会

决定对因各个绩效考核不合格的共

3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第一个解锁期合计

9

万股不得解锁限制性股票进行

回购注销的行为

,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

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

3

、本次确定的回购价格为

7.85

元

/

股

,

该回购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

不会对公司

及全体股东造成损害。

综上所述

,

我们同意对上述共

9

名激励对象所持的合计

49

万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已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

认为

: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规定

,

已离职的激励对象不再符合激励条件

,

由于李强、张绍镇、唐敏、王强、王斌和何如文等

6

名激励对象已

离职

,

不再符合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条件

,

公司应回购前述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

根据

公司股权激励考核办法的规定

,

各解锁期内激励对象个人的绩效考核不合格

(

考核分低于

70

分

)

的

,

其所持的

本解锁期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公司回购

,

由于韩俊、余维强、吴信等

3

名激励对象

2015

年度的个人绩

效考核均不合格

,

公司应回购前述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锁期未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符合公司《激励计划》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法、有效。

监事会同意

:

由公司回购上述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合计

49

万

(

其中离职的激励对象合计持有

40

万股、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的激励对象本期未获解锁股份合计

9

万股

)

股限制性股票并进行注销

,

回购价格

为

7.85

元

/

股。

七、律师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已取得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公司董事会已取得实施本次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合法授权

,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数量及价格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

1-3

号》及《股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相关规定。

八、备查文件

1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

2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

3

、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4

、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解锁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986� � � �证券简称:科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6-064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更正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１

、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３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９８６

科达股份

２０１６／５／２３

二、更正事项涉及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７

日披露了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６－０５５

）。其中第

８

项议案名称披露错误，现更正如下：

原内容为：“

８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借款额度的议案》”。

更正为：“

８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借款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不变。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１

日披露了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资料》、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６

日披露

了《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６－０６３

），上述公

告中第

８

项议案已更正为“《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借款额度的议案》”，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三、除了上述更正事项外，公司股东大会其他事项不变。

四、更正补充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１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１４

点

００

分

召开地点：山东省东营市府前大街

６５

号东营科英置业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２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０

日

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３

、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４

、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报及摘要》

√

４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２０１６

年财务预算报告》

√

５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６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２０１５

年度报酬的议案》

√

７

《关于支付

２０１５

年度审计机构报酬的议案》

√

８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借款额度的议案》

√

９

《关于公司为孙公司上海百孚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０

《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A股简称:广汽集团 A股代码:601238� � � �公告编号:临2016-042

� � H股简称:广汽集团 H股代码:02238

� �债券简称:12广汽01/� 02/03、广汽转债 债券代码:122242、122243、122352、113009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７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香港北角油街

２３

号港岛海逸君绰酒店

１

楼宴会厅（

１

）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５８

其中：

Ａ

股股东人数

１１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Ｈ

股）

４７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５

，

１３６

，

０３５

，

２３９

其中：

Ａ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３

，

９０１

，

１３６

，

６１７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Ｈ

股）

１

，

２３４

，

８９８

，

６２２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７９．８１

其中：

Ａ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６０．６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１９．１９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张房有董事长主持，采取现场加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 公司在任董事

１５

人，出席

１２

人，曾庆洪、付于武、王苏生因事请假，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２

、 公司在任监事

４

人，出席

４

人；

３

、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管人员、相关部室人员及见证律师、审计机构、

Ｈ

股股份过户处卓佳证券有

限公司等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议案名称：关于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

，

９０１

，

１３６

，

６１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Ｈ

股

１

，

２３４

，

５９６

，

２１３ ９９．９８ ５ ０ ３０２

，

４０４ ０．０２

普通股合计

５

，

１３５

，

７３２

，

８３０ ９９．９９ ５ ０ ３０２

，

４０４ ０．０１

２

、 议案名称：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

，

９０１

，

１３６

，

６１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Ｈ

股

１

，

２３４

，

５９６

，

２１３ ９９．９８ ５ ０ ３０２

，

４０４ ０．０２

普通股合计

５

，

１３５

，

７３２

，

８３０ ９９．９９ ５ ０ ３０２

，

４０４ ０．０１

３

、 议案名称：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

，

９０１

，

１３６

，

６１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Ｈ

股

１

，

２３４

，

５９６

，

２１３ ９９．８０ ５ ０ ３０２

，

４０４ ０．０２

普通股合计

５

，

１３５

，

７３２

，

８３０ ９９．９９ ５ ０ ３０２

，

４０４ ０．０１

４

、 议案名称：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

，

９０１

，

１３６

，

６１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Ｈ

股

１

，

２３４

，

５９６

，

２１３ ９９．８０ ５ ０ ３０２

，

４０４ ０．０２

普通股合计

５

，

１３５

，

７３２

，

８３０ ９９．９９ ５ ０ ３０２

，

４０４ ０．０１

５

、 议案名称：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

，

９０１

，

１３６

，

６１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Ｈ

股

１

，

２３４

，

８４４

，

３１７ ９９．９９ ５ ０ ５４

，

３００ ０．０１

普通股合计

５

，

１３５

，

９８０

，

９３４ ９９．９９ ５ ０ ５４

，

３００ ０．０１

６

、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

，

９０１

，

１０６

，

５１７ ９９．９９ ３０

，

１００ ０．０１ ０ ０

Ｈ

股

１

，

１１９

，

００１

，

８１４ ９０．６１８ ７６

，

４２４

，

３７４ ６．１９ ３９

，

４７２

，

４３４ ３．２０

普通股合计

５

，

０２０

，

１０８

，

３３１ ９７．７４ ７６

，

４５４

，

４７４ １．４９ ３９

，

４７２

，

４３４ ０．７７

７

、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

２０１６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

，

９０１

，

１０６

，

５１７ ９９．９９ ３０

，

１００ ０．０１ ０ ０

Ｈ

股

１

，

１４６

，

９８８

，

４６６ ９２．８８ ４８

，

０２９

，

４８９ ３．８９ ３９

，

８８０

，

６６７ ３．２３

普通股合计

５

，

０４８

，

０９４

，

９８３ ９８．２８ ４８

，

０５９

，

５８９ ０．９４ ３９

，

８８０

，

６６７ ０．７８

８

、 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

，

９０１

，

１０６

，

５１７ ９９．９９ ３０

，

１００ ０．０１ ０ ０

Ｈ

股

１

，

１９３

，

９７８

，

８７７ ９６．６９ ４０

，

１８９

，

１０８ ３．２５ ７３０

，

６３７ ０．０６

普通股合计

５

，

０９５

，

０８５

，

３９４ ９９．２０ ４０

，

２１９

，

２０８ ０．７９ ７３０

，

６３７ ０．０１

（二）涉及重大事项，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５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利润分配的

议案

１９６

，

００７

，

２３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发友、霍雨佳

２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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